
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报评选

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上级文件的

精神，结合学校《关于开展 2024 年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国

家奖学金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奖

助学金管理办法》（沪海大研〔2024〕108 号）等相关文件

要求，制定本细则，具体如下：

一、奖励标准

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 万元。

二、评奖名额

推荐名额 1 个

差额推荐名额 1 个（研究生院组织专家遴选，从 11 个

推荐名额中推荐 5 个）

三、申请对象

（一）我校在读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纳入全国

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

（二）理学院数学专业三年级研究生。

四、申请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

（三）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四）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力突出。有公开发表的高

水平学术论文、取得发明专利、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获

得省部级以上科技竞赛奖项优先。参评科研成果应是以上海

海事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且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

一作者且研究生为第二作者。

（五）全面发展，综合能力突出，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工

作、文化活动、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并取得良好工作业绩。

同等条件下，有获得过“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

秀学生党员”“优秀团员”等校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学生优先。

（六）对申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新生，要求入学成绩

或考核评价结果为优秀，并在入学前一年内取得突出成绩。

（七）同行专家推荐

申请国家奖学金的研究生必须要有相关同行专家推荐，

硕士研究生须提交一封校外专家推荐信。撰写推荐信的专家

必须具有正高职称，对申请者的研究领域要有较深入的了

解。

五、不具备参评资格的情况：

（一）参评学年违反国家法律、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

者；

（二）参评学年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

经查证属实的；

（三）参评学年有补考或者重修记录者；



（四）由于出国留学、疾病、创业等原因保留学籍或休

学的；

（五）超出学制年限的；

（六）未及时足额缴纳学费的（已申请助学贷款除外）；

（七）其他不符合申请条件者。

六、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报评选程序

评审原则及依据：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审工作，坚持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关于开展 2024 年上海海

事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根

据《2024 年上海海事大学理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选综合分计

算规则》择优推荐。

时间节点：

（一）2024 年 9 月 14 日前

理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工作领导小组召开评审委员会，

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广泛征询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意见；制

定本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并在学院网站上

公开公示，在研究生中广泛开展宣传工作。

（二）2024 年 9 月 17 日前

公示结束无异议后将研究生评奖评优工作领导小组组

成名单、评选细则电子版发研究生院备案；

（三）2024 年 9 月 28 日前

申报的研究生需递交：



电子版材料《理学院研究生奖学金个人申报表》、支撑

材料 PDF、《附件 2：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成果清单汇总表》、

《附件 3：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汇总表》《附件

4：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附件 5：高校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专家推荐信表格》。以上文件请以压缩包的形式

发送至 zhangs@shmtu.edu.cn，邮件名称统一为：2024 年理

学院国家奖学金申报评选-专业年级-姓名。

纸质版材料《附件 4：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一式两份、正反面打印）、《附件 5：高校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专家推荐信表格》（一式一份），请递交至理学院 1C321。

（四）2024 年 9 月 30 日前

理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工作领导小组召开评审委员会，

根据学校分配评审推荐名额，审核硕士研究生申请材料，根

据学院评选实施细则确定 2024 年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推

荐名单。研究生院组织专家对学院部分差额推荐的硕士研究

生申报对象开展评审。

（五）2024 年 10 月 8 日-12 日

学院内完成 5 个工作日公示，理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公示期间的任何异议处理。

（六）2024 年 10 月 14 日前

公示无异议后，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相关材料

电子版及纸质版报学校研究生院。

https://portal.shmtu.edu.cn/system/files/files/%E9%99%84%E4%BB%B62%EF%BC%9A%E5%8D%9A%E5%A3%AB%E7%A0%94%E7%A9%B6%E7%94%9F%E5%9B%BD%E5%AE%B6%E5%A5%96%E5%AD%A6%E9%87%91%E6%88%90%E6%9E%9C%E6%B8%85%E5%8D%95%E6%B1%87%E6%80%BB%E8%A1%A8.xlsx


七、本细则由理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解释。

附件：2024 年上海海事大学理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选综

合分计算规则

上海海事大学理学院

2024 年 9 月 15 日



2024 年上海海事大学理学院研究生奖学金
评选综合分计算规则

国家奖学金、企业奖学金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累计计分，

学业奖学金依据上一学年情况计分。总分 100 分，其中道德

品质占比 20%，最高 20 分；课程学习占比 30%，最高 30 分；

科研成果占比 35%，最高 35 分；社会实践占比 15%，最高 15

分。

一、道德品质

1.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

3.诚实守信，团结同学，有集体意识和责任意识；

4.日常行为规范符合研究生手册等要求；

二、课程学习

国家奖学金、企业奖学金计分公式：分值=排名成绩

*30%。

学业奖学金计分公式：分值=排名成绩（学年）*30%。

三、科研成果

每年级学生按照当年研究生院发布的《上海海事大学研

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规定，各项成果计分分值作为科研

成果分值。

其中论文成果计分：学生是独立作者且导师认可的论

文，分值系数为 1；学生是第一作者且导师是通讯作者的论

文，分值系数为 0.8；学生是第二作者且导师是第一作者的

论文，分值系数为 0.5。一篇论文只认定一人次。



其中竞赛成果计分：在小组成员全部同意的情况下，根

据个人贡献度自行分配分数，组内成员签字确认。

四、社会实践

1.担任兼职辅导员 2 分/学期，辅导员助理 1 分/学期，

党支部书记 1 分/学期，党支部副书记 0.8 分/学期，党支部

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0.5 分/学期，团支书、班长 1 分/学期，

其他班委 0.5 分/学期，研究生助教、助管、助理 0.25—0.5

分/学期，校院两级研究生会、理学院其他组织及社团的负

责人、部长、干事 0.2—1 分/学期，其他机构及社团负责人

0.1—0.5 分/学期。

参加学校的无偿献血 1 分/次，每学年累计不超过 1 分。

2.参与学院组织的活动：

（1）校园文化、体育活动 0.1-0.25 分/项，累计不超

过 2 分。

（2）文体类活动获奖，按获奖等级加 0.25—1.5 分/项，

累计不超过 2 分。

（3）受邀作为主讲参与讲座（沙龙）0.25 分/次，累计

不超过 2 分。

（4）辅导员通知的有明确加分的其他活动。

3.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包含实习）、社会调研 0.25

—1 分/项，志愿者活动 0.1—1 分/项，累计不超过 3 分。其

中实习需有企业或单位盖公章的实习证明，且满足同一家企

业或单位实习时间在三个月以上（包含三个月），每家企业

或单位算 1 项。



4.参与非《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规

定的学术成果。按获奖等级加 0.25-1 分/项。不同作品获奖

项目可以累计加分，同一作品或同一项目获多个级别奖项，

取最高级别进行计分，不累加。累计不超过 1 分。

此部分由学院团委书记、辅导员、党支部书记、团支部

书记、研究生会主席等共同认定，其中在校级组织担任职务

的，由校级组织负责人认定并出具相关认定意见签字版材

料。

五、特殊情况加分事宜，由理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工作

领导小组酌情处理。

六、申请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奖学金申请资格：

1.参评学年违反国家法律、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者；

2.参评学年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经查

证属实的；

3.参评学年有挂科记录者；

4.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者；

5.其他不符合申请条件者。

七、本规则由理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解释。


